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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游及社合理亭舍的扳告

阿才可及利旦、埃及、伊拉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

和固:汁 A/C" 3/31/斗 37 考文件內的決汶

草案的修正案

1 。抗行部分第 4 段庄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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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E次要求以色列和南部非洲各科族主文政杖立即和元余件地釋放所有由于

爭取自央和民;接強立遊行斗爭，反只才特埃隔F芳、一切形式的神族主文和科技歧花、

社民主文字口外同占領而被拘留或監禁的/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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